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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6     证券简称：*ST界龙    编号：临 2020－037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控制权变更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前期披露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12 月 18 日分别发布《关于第一大股东签订控

制权变更相关协议的公告》（临 2019-058）及《关于第一大股东签订控制权变更

相关协议的补充公告》（临 2019-059），上海界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界

龙集团”、“转让方”）与丽水浙发易连商务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浙发易连”、“受让方”）签署《关于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

转让协议》、《关于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变更相关安排之执行协

议》等相关协议，同意将其所持有的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界龙实业”、“标的公司”）180,468,652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的 27.23%）

转让给浙发易连。本次交易共涉及交易对价 14 亿元，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分四期

支付。 

根据客观环境变化和资金筹集进展，浙发易连于 2020年 3月 31日出具书面

《关于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项目推进计划的函》，提出后续

股份转让款支付计划如下：（1）2020年 4月 10 日前完成股份转让协议中所约定

的第一期款项支付；（2）2020年 6月 30日前完成股份转让协议中所约定的第二

期款项的支付；（3）2020年 9月 30日前完成股份转让协议中所约定的全部交易

款项的支付。 

截至 2020年 4月 17日，浙发易连完成股份转让协议中所约定的第一期 5.5

亿元款项支付；2020 年 7 月 1 日，浙发易连支付股份转让款 1.5 亿元，完成股

份转让协议中所约定的第二期款项支付。截至 2020 年 7 月 1 日，界龙集团累计

收到浙发易连支付的股份转让款 7.0亿元，占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 50%。根据前

期股份转让款实际支付进度，公司已于 2019 年 12月 28日、2020年 1 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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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月 17日、2020年 3月 31日、2020 年 4月 10日、2020年 4 月 17日、

2020 年 7 月 1 日发布《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控制权变更事项的进展公告》（临

2019-063、临 2020-001、临 2020-004、临 2020-010、临 2020-012、临 2020-013、

临 2020-036）。 

二、事项进展情况 

鉴于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等客观形势变化，浙发易连克服困难，积极

接洽战略投资者努力筹集资金。经友好协商，2020 年 7 月 6 日界龙集团与浙发

易连、西格玛控股（杭州）有限公司（杭州西格玛贸易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8日更名为西格玛控股（杭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格玛控股”）、王爱红签

订《谅解备忘录》，就责任豁免、股份转让各期支付价款变更及支付步骤变更等

方面达成一致；同日，界龙集团与浙发易连签订《关于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界龙集团同意将其持有的界龙实业 180,468,652 股股

份（占标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7.23%）中的部分标的公司股份即 50,000,000 股股

份（占标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7.54%，以下简称本协议“标的股份”）按照本次协

议约定变更登记至浙发易连名下。 

（一）、《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 

1、责任豁免 

界龙集团同意豁免浙发易连逾期支付标的股份转让价款的违约责任。 

2、股份各期转让支付价款变更 

标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金额不变。各期标的股份转让价款支付变更为：第二期

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为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RMB150,000,000）；第三期标的股份

转让价款为人民币叁亿元（RMB300,000,000）；第四期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为人民

币肆亿元（RMB400,000,000）。 

3、支付步骤变更 

（1）浙发易连已向共管账户支付第二期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壹亿伍仟万

元（RMB 150,000,000），界龙集团承诺将促使质权人解除不少于 5000 万股界龙

实业股票质押，并将解除质押的 5000 万股界龙实业股票变更登记至浙发易连名

下，上述事项完成后，第二期标的股份转让价款释放至界龙集团的指定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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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发易连向共管账户支付第三期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后（原则上不晚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完成支付），界龙集团承诺促使质权人解除剩余全部界龙实业

股票质押，将解除质押的股票中的 5000 万股股票质押登记至浙发易连名下、剩

余的约 8000 万股变更登记至浙发易连名下，上述事项完成后，第三期标的股份

转让价款释放至界龙集团的指定账户； 

（3）待第四期标的股份转让价款支付完毕后（原则上不晚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完成支付），界龙集团将质押登记至浙发易连名下的 5000 万股股票办理变

更登记至浙发易连名下。 

4、反担保豁免 

界龙集团豁免《关于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变更相关安排之

执行协议》第 8.2 条及《关于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第 6.2 条约定的由受让方为界龙集团对界龙实业的担保责任提供责任相当的反担

保，变更为由西格玛控股为界龙集团对界龙实业的担保责任提供责任相当的反担

保。 

5、董事会安排 

第二期、第三期标的股份转让价款支付给界龙集团后，界龙集团将尽快在法

律允许的情况下，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促成界龙实业的董事会进行改选或者相应的

董事变动等调整安排，以努力保障浙发易连对于界龙实业的实际控制权。 

（二）、本次部分标的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协议标的股份转让情况 

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部分标的公司股份，即 50,000,000 股股份（占标的公

司股本总额的 7.54%）以及由此所衍生的所有股东权益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

意受让本协议标的股份。 

2、本协议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及支付 

经双方协商一致，本协议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含税）为人民币叁亿捌仟捌佰

万元（RMB388,000,000.00）。按照上述转让价款及标的股份数量计算，本次标的

股份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7.76 元/股（含税）。 

截至本协议签署之日，受让方已向转让方支付了本协议标的股份转让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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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确认已收到本协议标的股份转让价款。 

3、本协议标的股份的过户 

转让方应于 2020 年 7 月 7 日前完成办理本协议标的股份现有质押的解除手

续。 

双方同意，在下列条件全部成就后，转让方应向交易所提交本次交易合规性

审查的申请文件，受让方应当给予积极配合： 

（1）法律法规、监管部门以及任何其他第三方对本次交易的其他审批、备

案、登记、同意或要求（如有）均已获得、被满足或者办理完成。 

在交易所就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转让事宜出具办理标的股份转让过户手

续所需的且内容符合本协议约定的确认意见出具后的一（1）个工作日内，双方

应共同负责办理将标的股份过户给受让方的变更登记。 

本协议标的股份过户之日即为标的股份的交割日。 

过渡期内，本协议标的股份的损益将由受让方享有。 

三、风险提示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收购方浙发易连已完成第一期、第二期股份转让款

项支付，后续股份转让款项尚待筹集支付。收购方本次收购资金存在未能及时筹

措并在约定时间内无法全额到位的风险，本次股份转让存在因股份转让款项未能

及时支付而无法顺利完成的风险。本次交易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根据相关协议的约定，上市公司拟将其持有的部分子公司股权出售予界

龙集团以及向界龙集团受让上海界龙联合房地产有限公司少数股权，上述事项已

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并以界龙集团收到上市公司控股权转让

的部分股份转让价款为前提条件。前述子公司股权转让事项中，除已完成工商变

更登记的子公司（详见公告临 2020-006、临 2020-009、临 2020-014），其余子公

司股权转让、资产交割事项存在因股份转让款无法及时到位而导致资产交割无法

顺利完成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将密切关注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的进展，并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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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上海界龙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七月六日      


